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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贺天鸿）近日，醴
陵市检察院举办了一场网络直播检
察听证会，对骆某涉嫌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拟不起诉案举行公开听
证，并在中国检察听证网进行同步
直播。这是醴陵市检察院被最高人
民检察院确定为检察公开听证互联
网直播第二批试点单位以来，开展
的首次直播。

据了解，2017年4月至12月，犯
罪嫌疑人骆某的公司需要进项发票
用于抵扣税款。于是，骆某在无实
际货物供应的情况下，接受黄某介
绍的新疆某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税额为 23 万余元。
后来，经税务机关查处，犯罪嫌疑人
骆某补交了税款及罚款，并如实供
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经查，骆某所任法人代表的湖
南某服饰有限公司自 2014 年成立
以来，纳税信用良好，现有员工110
余人，且吸纳了本地共计12名贫困

户及残疾人就业，为带领家乡群众
脱贫致富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服务“六稳”“六保”，护航民
营经济发展，同时鉴于骆某主动投
案、认罪认罚，醴陵市检察院拟对其
作不起诉决定，并对此召开网络直
播听证会。听证会上，听证员经评
议，一致同意检察机关拟作出的不
起诉决定。

“第一次参加网络直播听证，现
场带入感很强，效果非常好。这场
听证会，挽救了一个民营企业，也保
住了100多名职工的饭碗。”参加听
证会的醴陵市船湾镇党委副书记钟
方说。

主办检察官何秋花表示，让人
民群众通过网络直播参与公开听
证，既可以进一步感受检察机关的
司法温度和检察办案的公开透明
度，又能监督检察官办案，督促检察
官提升业务能力。

本报讯（记者 刘玺 通
讯员 胡胜兰）女司机刘某晚
上和朋友喝了两场酒后，轻
信吃槟榔能解酒，竟驾车上
路，被石峰交警查处。

上周，民警在沿江北路、
白石港路等路段设卡，开展

“中南片区百日行动”酒醉驾
整治行动。刘某驾车经过沿
江北路时，被民警拦下。

接受检查时，刘某一脸
醉态，走路摇摇晃晃，语无伦
次。经呼气式酒精测试，刘
某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 132
毫克/100 毫升，涉嫌醉酒驾
驶。

原来，刘某晚上和朋友
吃饭时喝了些酒，之后到

KTV 又喝了几瓶啤酒。她
曾在某短视频社交平台看到
过关于“槟榔能解酒”的视
频，对此深信不疑，因此饮酒
后特意嚼了一些槟榔再驾
车。

之后，经过抽血检测，刘
某 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达 到
178.9毫克/100毫升，属于醉
酒驾驶，她被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还要面临
刑事处罚。

交警部门提醒，年关将
至，聚会活动增多，司机朋友
不要心存侥幸，要切实做到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轻信槟榔能解酒
她醉驾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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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玺 通讯员 宇
轩 述毅 陶广礼）1月22日清晨6时
多，天元区月塘小区附近一饭店突
然起火，虽然没有人员被困，但火场
内存放了十个大型液化气罐，还好
被消防员成功抢出。

栗雨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到场
时，发现饭店正在起火，饭店正门口
电线短路冒火花。经询问得知，火
场内还存有十个大型液化气罐，存
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他们立即封锁

现场。
随后，消防员实施断电处理，用

水枪对两侧火点实施压制，阻止火
势向相邻门面蔓延，并利用高喷车
对中心火点进行喷射。

7时35分，火被基本扑灭，消防
员用漏电探测仪进行检测，确保安
全后，将全部气罐实施安全转移，险
情得以排除。

目前，火灾原因还在进一步调
查中。

公司老板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检察机关最终为何不起诉？

饭店清晨突发大火
消防员抢出十个液化气罐

▲消防员将液化气罐安全转移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记者 李卉 通
讯员 袁纪宣）近日，天元区
对两起党员干部醉酒驾驶机
动车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

2020 年 7 月 11 日，天元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雷打石所
四级主任科员文茂其醉酒驾
驶机动车被查获，之后，渌口
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
定。近日，天元区纪委监委
给予文茂其留党察看一年和

政务撤职处分。
2019年12月20日，天元

区司法局群丰镇司法所所长
叶军醉酒驾驶机动车被查。
之后，天元区人民检察院作
出不起诉决定。近日，经天
元区纪委常委会会议、监委
委员会会议研究，并报天元
区委批准，给予叶军留党察
看一年和政务撤职处分。

醉酒驾驶机动车
2名党员干部被处分1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
平 通讯员 管丽）拒绝酒后
驾驶，作为驾校工作人员更
应以身作则。1 月 21 日，荷
塘交警大队民警在酒驾专项
整治行动中查获了一名醉驾
上路的驾校校长。

当天，荷塘交警大队二
中队民警在红旗立交附近路
段设卡检查过往车辆。下午
3时左右，一辆载有3人的教
练车被民警拦下检查，车内
有很浓的酒味。驾驶员对着
检测棒吹气后，检测棒立即
闪烁并发出提示音。随后，
民警示意教练车靠边接受进
一步检查，但驾驶员拒不配
合，拒不提供个人身份信
息。最后，民警出示了警官
证，对驾驶员进行了临时性

人身检查，从其身上搜查出
驾驶证和身份证，确认驾驶
员身份。经查，驾驶员姓晏，
是芦淞区龙飞驾校的校长。
车上三人聚餐时，都喝了酒。

经呼气式酒精检测，晏
某的检测数值达到 146 毫
克/100 毫 升 ，涉 嫌 醉 酒 驾
驶。随后，晏某被带到医院
接受抽血检测。1月22日上
午，晏某的血检结果出炉：其
血 液 中 的 酒 精 含 量 达 到
216.83 毫克/100 毫升，达到
醉驾标准。

荷塘交警大队二中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根据《道路交
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晏某将
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被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芦淞区龙飞驾校校长醉驾
还不配合检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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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6 月份，陈师傅在一家
代驾服务公司承包经营一辆出租
车。当时，他与代驾服务公司的
负责人陈某签署了一份“出租车
副班承包经营服务合同”。

记者注意到，双方约定承包
期限为 2020 年 6 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4 日。陈师傅向陈某缴
纳了 5000 元的合同履行以及车
辆风险保证金。

期间，陈师傅因为交通事故
等造成了损失，扣除损失的金额
后，还剩余2000多元保证金。

陈师傅说，去年 12 月 14 日，
合同期已经满了，他希望对方退
还这笔保证金。当时，陈某答应，
一个月后可以退还。

然而一个月又过去了，对方

仍没有退钱。令陈师傅更郁闷的
是，这段时间，对方已经不接他电
话，不回他微信了，这让他很是担
心。与此同时，他家有急事急需
用钱。

18 日下午，记者联系了陈
某。对方称，他是按合同办事，合
同里规定“合同期满或提前解除
时，双方清算完毕，由公司将保证
金一次性退还乙方，6 个月以后
电子警察摄像罚款交清再退。”

“不是不退，是时间未到。”陈
某说，他要等办完交通违法罚款
等事宜后才能够退还保证金。虽
然合同里写明是 6 个月，但实际
操作一般是3个月。如果陈师傅
确实有急事，他们也可以协商提
前退还。

据这名市民介绍，前几天他
从超市买回一把大蒜叶回家，准
备做饭时用，结果发现自己的手
指染上了一些蓝色的物质，他联
想到这一段时间在网上被刷屏的
掉色香葱，感觉跟自己遇到的情
况一模一样，于是不敢食用这种
大蒜叶。

接到投诉后，记者来到这名
市民之前购买大蒜叶的超市，看
到这里有香葱和大蒜叶销售。记
者购买了一把大蒜叶，用纸巾擦
拭大蒜叶，发现纸巾上有蓝色的
痕迹。

之后记者联系了庆云市场监
管所，执法人员赶到超市进行检
查，超市提供了相应的进货凭证，

并表示大蒜叶和香葱的质量没有
问题。

最后，记者来到市市场监管
局，据食品流通科相关负责人介
绍，香葱、大蒜叶上掉的“色”其实
是一种合规杀菌剂“波尔多液”，
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广泛。波尔多
液的杀菌机理是铜离子，所以潜
在的毒性也是铜离子。但铜也是
人体必需营养元素，铜的缺乏和
过量都会导致人体出现一些症
状，这跟铁、锌、钙等营养元素是
一样的情况。香葱上的残留杀菌
剂远达不到危害健康的剂量，即
便长期摄入也是安全的，消费者
买到掉色的香葱、大蒜叶，只要清
洗干净即可。

大蒜叶一擦就掉“色”，咋回事？
专家：是杀菌剂，洗干净后可放心食用

近日 ，有
市民拨打晚报
新 闻 热 线
28829110 反
映：我 在 超 市
买了大蒜叶回
家 ，结 果 发 现
和这段时间网
上流传的香葱
掉 色 一 样 ，大
蒜 叶 也 掉 色 ，
手指上有一些
蓝 色 的 色 素 。
这样的菜还能
吃吗？

记者 姚时美 核实

▲消费者买了“掉色大蒜叶”，手指上沾了蓝色
物质 受访者供图

“出租车副班合同”期满一个月了
保证金为何迟迟未退还？

18日上午，出租车驾驶员陈师傅来到晚报大楼反映：我在荷塘区
一家代驾服务公司开了半年出租车，现在合同已经期满一个月了，但
对方迟迟没有退还保证金，电话也经常不接，微信也经常不回复。

记者 何春林 见习记者 邱鹏 核实

第一疗程收费298元，“第二疗程”飙到3030元

“我觉得自己落进了消费陷阱”

近日，家住云南的师女士拨打晚报热线28829110反映：去年11
月份，我在株洲某减肥公司购买减肥套餐，吃到第二个疗程时严重腹
泻，且第二个疗程后，该公司“助理”称“调理阶段已完成，但减肥阶段
需要另外缴费”，这让我感觉到被骗了。

记者 黄欣雨 核实

事发经过

整个疗程298元，变成“两个疗程”收费

40 岁的师女士是云南人，身
高不到1.6米，体重54公斤左右，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计算标准体重
的方法来看，在标准体重值内。
但周围同事都在减肥，她也开始
在意自己的体重。

去年11月，她在手机浏览器
上看到一则广告，推荐一种通过

“奥利司他”肥胖症治疗药达到减
肥目的的疗程。她十分心动，就
填写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大概十
分钟，师女士收到某减肥公司客
服人员的电话。客服人员称，根
据师女士提供的体质信息，没有
必要服用奥利司他，公司可以指
导她减肥，整个疗程原价398元，
现在优惠价298元。

“我觉得300块也还不贵，就

付款了。”师女士说，下单后不久
就收到了产品，由该公司“高级瘦
身顾问”在微信上指导她服用。

“对方问我是否有口干的感
觉，是否有排黑油，我说没有，他
们就说需要排湿毒、寒毒再减
肥。”师女士回忆称，“高级瘦身顾
问”将其推荐给了公司的“体脂规
划师”，帮她规划调理疗程，不过
这是“第二疗程”，要另外收费。

“我想从 54 斤减到 48 公斤，
对方说一个月减到 45 公斤都可
以。”这一次，师女士又付款3030
元。

根据师女士提供的产品信息
图显示，她收到的减肥产品包括
普洱荷叶茶、乳糖益菌粉、芦荟软
胶囊等，多为保健品和固体饮料。

退费遭拒

因又要“另外缴费”，客户疑是“消费陷阱”

该公司给师女士规划了每日
膳食计划，配合这些保健品、固体
饮料等服用。师女士吃了两个周
期，共8天的时间。

“确实瘦了一点，但我觉得自
己是饿瘦的。每天吃的食物很
少，吃到第二周期明显感觉到身
体不舒服。”师女士说，她发现自
己开始每天拉几次肚子，“头晕，
感觉全身都没力气。”

师女士回忆道，第二周期调
理结束后，该公司工作人员称，调
理阶段已经完成，进入减肥阶段
需要重新制定减肥规划，又需要
另外缴费。

根据师女士提供的聊天截图
显示，在此之前，师女士曾询问产
品可以使用多少天，但该公司工

作人员并未直接告知，而是回复
说“暂时先这样用，后期调整。”在
后期是否还需要缴费上，也模糊
称“根据身体调理效果决定”。

感觉受骗的师女士停止服用
减肥产品，并向该公司提出退款，
但遭到拒绝。师女士认为，该公
司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利用消费
者迫切想减肥的心理，设置“消费
圈套”，于是，她向株洲市市场监
管部门投诉。

1 月 24 日，记者拨打师女士
提供的鲍姓“效果指导师”电话，
对方解释称，客户在减肥时，调理
新陈代谢，会加快肠道蠕动，“出
现腹泻的情况，这是正常的。”至
于师女士反映的没有明确告知义
务一事，他已将情况反映给上级。

部门提醒

如遇欺诈性消费，及时向市场监督部门投诉举报

芦淞区市场监管局建设市场
监管所所长李龙涛表示，作为市
场监督部门，他们一直在关注此
类电话营销模式，规范市场行
为。“如果宣称一个月可以瘦多少
斤，或者有明显的套路，则视为虚
假宣传。”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规定，“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
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
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
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
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
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
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

关情况。”相对应的是，经营者有
告知义务。

他提醒消费者，第一，电话营
销公司的从业人员不一定具备专
业知识，特别在服用药物减肥上，
需要有专业人员指导，不要轻易付
款；第二，在付款时明确所购买服
务的具体内容，提防后期逐渐增加
费用时造成困扰；第三，如果认为
遭遇欺诈性消费，保留聊天记录、
付款记录、电话录音等证据，及时
向市场监督部门投诉举报。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的介
入下，该公司已经退还师女士“第
二疗程”花费的3030元。


